教科所〔2012〕6号

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

关于评审道德课堂课题研究成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科室、市教育局直属各中小学：

为促进中国教育学会“十二五”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《道德课堂的理念与实践研究》的研究工作，加强有形成果的积累，推进我市道德课堂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道德课堂课题研究成果专项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

（一）以“十二五”道德课堂课题一级子课题为主，总结整理近一年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；

（二）各中小学校近两年来道德课堂建设的实践成果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一级子课题每课题限申报1篇（项）；其它实践成果每局属学校限申报1篇（项）、每县（市、区）限申报3篇（项）；

（二）每篇（项）成果字数限在4000字以内。须按专业期刊发表的要求，注明题目、摘要、关键词、作者简介、邮编、单位、联系电话等。
三、申报办法

（一）申报成果时须报送纸质文本一式两份，用A4纸打印。全文电子稿一份（发送至信箱：jks717@zzedu.net.cn或现场拷贝）。

（二）每人限申报一篇（项），以第一署名人为准，每项成果署名不超过2人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：6月4日至8日。申报地点：市教科所219室。联系人：胡远明，联系电话：67882076。

四、评审及奖励

将邀请有关专业期刊编辑、教（科）研专家组成评委组，对申报成果进行评审和遴选。拟遴选出20篇左右的成果集中安排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，其余成果酌情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由市教科所颁发证书。
五、有关说明

本次评审的直接目的是遴选我市道德课堂研究的成果，并在国内权威的教育类专业期刊上集中发表，意义深远，影响重大。各成果作者和所在单位须对成果真实性负全部责任。
二○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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